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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引擎服务订单甲方（“您”）：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火山引擎”）：北京火山引擎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 4 号楼 13 层 1309
联系人：客服
联系电话：400-850-0030


1. 服务内容
您通过您在火山引擎平台（https://www.volcengine.com/）账号 2100888888 购买或使用火山引擎的产品/服务，具体产品/服务内容及对应的费用详见本订单附件《服务结算单》。
2. 计费及结算
2.1 开通产品/服务、购买资源前，您应在火山引擎完成账户充值，账户可用余额将用于支付预付费和后付费产生的产品/服务费用。如您的账户可用余额不足以支付，则影响产品/服务的正常开通、持续使用。
2.2 本订单下约定的产品/服务产生的账单、使用量、规格、服务开通和截止日等以火山引擎系统记录为准，您可通过控制台查询。具体产品/服务的计费、结算、开票、欠费关停、服务到期关停等相关规则，以火山引擎平台产品/服务相关页面说明为准。如果您申请使 用了火山引擎账号的信控额度，则您还应遵守信控有关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信控协议》
（如有）的有关约定，有关结算、还款等事项以信控规则说明为准。
2.3 您知悉并确认，在提交订单后应在系统提示的订单有效期内支付相应款项，如因您未及时支付款项导致订单失效的，则该订单相关服务协议将同步失效。
2.4 火山引擎收款信息如下：
户名：北京火山引擎科技有限公司账号：632067496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胜门支行

3. 税费及发票
3.1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火山引擎上产品或服务定价均为包含增值税的费用。在服务提供过程中或产品使用期内，如遇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导致增值税税率发生变化的，增值税适用税率应按照国家税收政策相应调整，不含税价格保持不变。
3.2 发票申请
火山引擎支持您根据您在火山引擎账户已成功订购的订单和/或已出具的账单金额向您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未消耗的预充值金额不支持开票。您可以通过火山引擎控制台-费用中心-发票管理或火山引擎不时指定并及时通知的其他渠道申请增值税发票，火山引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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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您的发票申请后及时向您开具增值税发票。如您使用的服务对应的服务规则与本条约定不一致或双方另有约定的，应适用该等特定服务规则或双方另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火山引擎将根据您购买的具体产品或服务类型按照官网产品/服务相关页面说明的发票内容向您开具增值税发票。
4. 其他
4.1 本订单与火山引擎平台展示的最新版本的《产品和服务协议》、《专用条款》、《服务等级协议》（如有）、《信控协议》（如有）、相关公示页面服务规则或（和）火山引擎另行提供的文件资料构成完整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订单与完整协议约定有冲突的地方，以本订单约定为准。
4.2 若双方签订多份服务订单的，则各订单相互独立，除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外，对本协议的执行情况不会改变其他产品/服务订单的任何内容、效力、价格、折扣、付款方式等约定。特别说明，本订单与其他订单存在冲突的，以最新生效的协议文本约定为准。

（以下无正文）



[image: ]甲方（您）：


（甲方盖章）

日期：2025-01-15 11:44:22

乙方（火山引擎）：北京火山引擎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日期：2025-04-10 11:44:22

附件：
服务结算单
[bookmark: _GoBack]单位：人民币（元）序号
订单号
产品名称
类型
账期
应付金额
实付金额

1
Order27240 0002133342
8888
字节跳动大模 型 服 务
（豆包大模
型）

订单-新购

2025-04-15

-

0.00
总计
已支付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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